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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彭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宗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蒋海云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６７５

，

９５９

，

６９０．４９ １

，

１１９

，

０１８

，

６９９．９２ ４９．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８２１

，

７６５

，

７７６．９８ ８０２

，

７８２

，

５３６．５８ ２．３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８５

，

７４５

，

２２０．４６ ５６．２４％ ２３０

，

８５５

，

２６３．５３ ４０．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７６２

，

４０６．５３ １

，

６０７．１９％ １８

，

９８３

，

２４０．４０ １０６．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

，

５８４

，

３１１．５６ １

，

９４４．５６％ １７

，

３４６

，

６３２．８０ １０２．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２１

，

５９８

，

８１２．５３ －３０７．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６３ １

，

０５８．８２％ ０．０８２３ １５．５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６３ １

，

０５８．８２％ ０．０８２３ １５．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６％ ０．４９％ ２．３４％ ０．９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２９

，

１０３．２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２９

，

０５４．８２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９１８

，

３３３．３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３９

，

４３３．７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５０．００

合计

１

，

６３６

，

６０７．６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０９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彭朋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２２％ ３５

，

０８９

，

７６３ ２６

，

３１７

，

３２１

质押

１３

，

３４４

，

２７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汇添富移动

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１８％ ９

，

６３４

，

９８０

洪长江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７％ ９

，

１５８

，

９２２

质押

９

，

０１８

，

９２２

李日会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３％ ８

，

５９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９

，

７８５

质押

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华融·聖熙

６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 ８

，

５２０

，

６８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汇添富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３％ ６

，

７４６

，

４９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２％ ６

，

２６５

，

７１４

许北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３％ ６

，

０６３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

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６１％ ６

，

０１２

，

８４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

迪瑞

１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５％ ５

，

１９３

，

７２９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移

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６３４

，

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６３４

，

９８０

洪长江

９

，

１５８

，

９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１５８

，

９２２

彭朋

８

，

７７２

，

４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７７２

，

４４２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华融·聖熙

６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８

，

５２０

，

６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５２０

，

６８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社

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７４６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４６

，

４９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２６５

，

７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２６５

，

７１４

许北华

６

，

０６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６３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１２

，

８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１２

，

８４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迪瑞

１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１９３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９３

，

７２９

国联安基金

－

光大银行

－

国联安

－

圣熙

５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５

，

１０６

，

８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０６

，

８８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彭朋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

单位

:

元

)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

）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９９

，

４９７

，

７３８．２９ ２００

，

６６１

，

４０８．４８ －５０．４２

主要系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导致银行存款的减

少

应收票据

８５３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７９４

，

５３６．４０ －７７．５０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票据减少

预付款项

８９

，

２２３

，

６２５．４０ １０

，

５３２

，

７８０．６８ ７４７．１０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影视版权及节目版权款的增

加

应收利息

７２７

，

８９０．４１ ２

，

１４１

，

８２３．０４ －６６．０２

系报告期应收银行理财产品利息的减少

其他应收款

１１

，

２２１

，

３８０．５１ ２

，

１７０

，

２３５．７８ ４１７．０６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押金、备用金增加及新增合并

子公司的影响

存货

１３４

，

２１５

，

７９７．６２ ８６

，

７９１

，

１９７．７２ ５４．６４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采购电视机、量具产品及新增

合并子公司相应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５９

，

３６９

，

１１６．９４ １１２

，

２３５

，

８２５．８１ ４１．９９

主要系报告期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系本公司投资中益养老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４

，

６３８

，

６２６．２９ ６８

，

４６８

，

４４５．６７ ５２．８３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７９

，

８２１

，

５１９．１７ ７９

，

３５８

，

３２６．７７ １２６．５９

主要系报告期新厂房建设投入增加

无形资产

９６

，

０４１

，

６４６．５０ ７３

，

７３７

，

６６４．６６ ３０．２５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影视版权所致

开发支出

５

，

７９７

，

８４６．５７ ２

，

９１３

，

６４８．５８ ９８．９９

系报告期研发项目的增加

商誉

３６２

，

４６９

，

０９９．８７ １０９

，

９６８

，

０９５．１５ ２２９．６１

系报告期新增合并子公司所致

短期借款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

系报告期银行借款的增加

应付票据

６２

，

９２５

，

９０４．１０ ７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６．９２

系报告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５

，

４６９．８６ ６

，

４４６

，

２３５．９７ －９９．１４

主要系

２０１４

年尚未支付的工资在本报告期内支

付

应交税费

５

，

２９７

，

３９４．６６ ９

，

９３１

，

３３３．４５ －４６．６６

主要系报告期应交所得税的减少

应付利息

８８４

，

１１１．１２ ３５２

，

４４０．０３ １５０．８５

系应付银行借款利息的增加

其他应付款

１０３

，

４５５

，

４１４．１４ ２１

，

３０３

，

７２６．８４ ３８５．６２

主要系增加收购水木动画公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长期借款

３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４．００

系报告期增加银行长期贷款所致

股本

２３０

，

５６５

，

８３８．００ １４４

，

１０３

，

６４９．００ ６０．００

系报告期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２

，

２８０

，

３３７．１１ ６

，

５４４．１６ ６４５

，

９７７．３７

主要系收购水木动画股权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

单位

:

元

)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

）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２３０

，

８５５

，

２６３．５３ １６４

，

１６４

，

０１６．４９ ４０．６２

主要系报告期网络运营服务行业收入及收购水

木动画股权纳入合并范围增加的营业收入所致

销售费用

１８

，

３６６

，

９７３．１８ １１

，

１１９

，

９４９．６８ ６５．１７

主要系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新增合并子公司乾坤公司和华

尚公司，导致本报告期相应增加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４０

，

９８６

，

２１９．０５ ２３

，

８３３

，

３３６．４８ ７１．９７

主要系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新增合并子公司乾坤公司和华

尚公司，导致本报告期相应增加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１１

，

８９８

，

６８３．２２ ３

，

２６８

，

８９５．６４ ２６４．００

主要系银行贷款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利息支出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１４４

，

４８６．２０ ３

，

１４０

，

８６０．０２ －６３．５６

系报告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

，

３１３

，

９２８．０４ ９９２

，

１００．８７ ３２．４４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９３

，

１４４．８６ ３

，

２３９

，

２７４．７０ －９４．０４

主要系报告期应计提的所得税费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

单位

:

元

)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

）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１

，

５９８

，

８１２．５３ １０

，

４３４

，

２１５．９４ －３０７．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采购款、人工成本及费用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３９

，

０８４

，

５０８．５２ －７２

，

７１７

，

２７７．４６ －５０３．８２

主要系新厂房建设投入增加及收购水木动画股

权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５９

，

４８３

，

２２７．９７ ８６

，

０７９

，

６７６．７３ ３１７．６２

主要系银行借款的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8

月

31

日公司披露《关于推迟实施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

89),

对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同时

,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彭朋先生

承诺

,

将于

2015

年年度报告时

,

按照不低于每

10

股转增

20

股的分配比例

,

重新提出分配预案

,

并将在审议相关

年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投出赞成票。

2015

年

9

月

16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

过。截止公告日

,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推迟实施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说明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８９

关于对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

修订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９５

、

２０１５－９６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５－９７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彭朋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本次非

公开发行中所认购股份自股份上

市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在其于

广陆数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所持有广陆数测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广陆数测股

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广陆数测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广陆数测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报告期内以

上承诺严格

执行

彭朋

一、 出具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具体承诺如下：

＂１

、本承诺

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

前没有、 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广陆数测及其子公司、 中辉

乾坤及其子公司 （以下统称

＂

公

司

＂

）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２

、 本承诺

人并未直接或间接拥有从事与公

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其他企业

（

＂

竞争企业

＂

）的任何股份、股权

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

将来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

购竞争企业；

３

、 本承诺人及本承

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任何第三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之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

的，本承诺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

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公司；

４

、本

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不向其业务与公司之业务构

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

个人提供技术信息、工艺流程、销

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５

、 本承诺人

承诺不利用本承诺人作为实际控

制人的地位和对广陆数测的实际

控制能力， 损害广陆数测以及广

陆数测其他股东的权益；

６

、 本承

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

给广陆数测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

经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

用支出。 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章之

日起生效。

＂

二、关于规范并减少

关联交易的承诺， 出具如下承

诺：

＂１

、本承诺人将不利用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影响广陆

数测的独立性， 并将保持广陆数

测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

构等方面的独立。 截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

本承诺人以及本承诺人投资或控

制的企业与广陆数测不存在其他

重大关联交易。

２

、 本承诺人承诺

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广陆数

测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

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

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其他持

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

易，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

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本承诺

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

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

合法程序， 按照广陆数测公司章

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

批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广陆数测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３

、本承诺人将严格按照《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

法规以及广陆数测章程的有关规

定行使股东权利； 在股东大会对

有关涉及本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

义务。 本承诺人承诺杜绝一切非

法占用广陆数测的资金、 资产的

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广陆

数测向本承诺人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

４

、 本承诺人有关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 将同样适用于本承

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广陆数测

及其子公司除外），本承诺人将在

合法权限范围内促成本承诺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履行规范与广陆数

测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

联交易的义务。

５

、 本承诺函自本

承诺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直至本

承诺人将所持有的广陆数测股份

全部依法转让完毕且本承诺人同

广陆数测无任何关联关系起满两

年之日终止。

６

、 如因本承诺人未

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广

陆数测造成一切损失和后果，本

承诺人承担赔偿任。

＂

三、关于保

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

（一）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承诺人将继

续维护广陆数测的独立性， 保证

广陆数测 （包括中辉乾坤在内的

各子公司，以下同）人员独立、资

产独立完整、 业务独立、 财务独

立、机构独立。

１

、保证广陆数测的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在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中担任除董事、 监事外的其

他职务的双重任职以及领取薪水

情况； 保证广陆数测的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命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广

陆数测章程的规定履行合法程

序；保证广陆数测的劳动、人事、

社会保障制度、 工资管理等完全

独立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

２

、 保证广陆数测的

资产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的资产产权上明确界

定并划清， 本承诺人拟投入或转

让给广陆数测的相关资产的将依

法办理完毕权属变更手续， 不存

在任何权属争议； 保证不会发生

干预广陆数测资产管理以及占用

广陆数测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

的情况；

３

、 保证广陆数测提供产

品服务、 业务运营等环节不依赖

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保证广陆数测拥有独立

于本承诺人的生产经营系统、辅

助经营系统和配套设施； 保证广

陆数测拥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

品销售系统； 保证广陆数测并拥

有独立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保

证广陆数测独立对外签订合同，

开展业务， 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业

务体系，实行经营管理独立核算、

独立承担责任与风险；

４

、 保证广

陆数测按照相关会计制度的要

求，设置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独

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

度，独立进行财务决策；保证广陆

数测独立在银行开户并进行收支

结算， 并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

和履行纳税义务；

５

、 保证广陆数

测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章程

的规定， 独立建立其法人治理结

构及内部经营管理机构， 并保证

该等机构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

保证广陆数测的经营管理机构与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的经营机构不存在混同、合

署办公的情形；（二） 本承诺人愿

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广陆

数测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济损

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章之日起生

效。

＂

四、关于保持公司股权控制

结构稳定的承诺、 关于董事提名

的承诺及不存在谋求控制权及资

产注入计划的承诺：

＂

（

１

） 本承诺

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减持或转

让广陆数测股份；（

２

）本承诺人保

证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广陆数测股份数

量超过其它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数量，

并维持本承诺人作为广陆数测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

３

）本承诺人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保证广

陆数测董事会和管理层不发生重

大变化， 确保广陆数测经营方针

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持续有效

报告期内以

上承诺严格

执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中辉世纪传媒发

展有限公司

一、 出具 《不从事同业竞争承诺

函》，具体承诺如下：

"1

、本承诺人

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中辉乾坤、 广陆数测及其

子公司（以下统称

"

公司

"

）现有及

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活动；

2

、 本承诺人并未拥有

从事与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

其他企业的任何股份、 股权或在

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 将来

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 收购竞

争企业；

3

、 本承诺人从任何第三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之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

的，本承诺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

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公司；

4

、本

承诺人承诺将不向其业务与公司

之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

业、组织或个人提供技术信息、工

艺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本

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

诺或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给

广陆数测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

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

支出。 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章之日

起生效。

"

二、关于规范并减少关

联交易的承诺， 出具如下承诺：

"

1

、本承诺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广

陆数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 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本

承诺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

、 本承诺

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广陆数测

和

/

或中辉乾坤的资金、 资产的行

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广陆数

测和

/

或中辉乾坤向本承诺人及本

承诺人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提

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

、 本承诺人

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广陆数

测和

/

或中辉乾坤的关联交易；对

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

平、 公开的原则， 并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广陆数测

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广陆数测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4

、 如因本承诺人未履

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广陆

数测造成一切损失和后果， 本承

诺人承担赔偿责任。

"

三、关于保

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

（一）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承诺人将维

护广陆数测的独立性， 保证广陆

数测 （包括中辉乾坤在内的各子

公司，以下同）人员独立、资产独

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

构独立。

1

、 保证广陆数测的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

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在本承

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担任除董事、 监事外的其他职

务的双重任职以及领取薪水情

况； 保证广陆数测的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命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广陆

数测章程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

保证广陆数测的劳动、人事、社会

保障制度、 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

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2

、 保证广陆数测的资产

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的资产产权上明确界定并

划清， 本承诺人拟投入或转让给

广陆数测的相关资产的将依法办

理完毕权属变更手续， 不存在任

何权属争议； 保证不会发生干预

广陆数测资产管理以及占用广陆

数测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

况。

3

、 保证广陆数测提供产品服

务、 业务运营等环节不依赖于本

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 保证广陆数测拥有独立于本

承诺人的生产经营系统、 辅助经

营系统和配套设施； 保证广陆数

测拥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

售系统； 保证广陆数测并拥有独

立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保证广

陆数测独立对外签订合同， 开展

业务， 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业务体

系，实行经营管理独立核算、独立

承担责任与风险。

4

、 保证广陆数

测按照相关会计制度的要求，设

置独立的财务部门， 建立独立的

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独立进行财务决策； 保证广陆数

测独立在银行开户并进行收支结

算， 并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

履行纳税义务。

5

、 保证广陆数测

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章程的

规定， 独立建立其法人治理结构

及内部经营管理机构， 并保证该

等机构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保

证广陆数测的经营管理机构与本

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的经营机构不存在混同、 合署

办公的情形。（二） 本承诺人愿意

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广陆数

测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本

承诺函自本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

四、关于无关联关系、无涉及重大

诉讼、仲裁与行政处罚的承诺：

1

、

"

本承诺人与广陆数测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股

东以及董事、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

、

"

本公司

及本公司财产不存在正在进行或

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导致对其

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亦没

有任何文件或材料显示将出现任

何情况足以导致实际可能产生该

等情形的诉讼、 仲裁或行政处

罚。

"

五、关于杜绝与上市公司相

互占用资金的承诺：

"

杜绝本承诺

人或由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或持有利益的其他企业、 其他关

联企业与广陆数测 （包括中辉乾

坤在内的各子公司，以下同）直接

或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发生违规资

金借用、占用和往来；保证不会利

用广陆数测股东的地位对广陆数

测施加不正当影响， 不会通过与

广陆数测的关联关系相互借用、

占用、 往来资金损害中辉乾坤及

其其他上市公司股东的合法权

益。 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

上述承诺给广陆数测造成的直

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

额外的费用支出。 本承诺函自本

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

六、关于保

持公司股权控制结构稳定的承

诺、 关于董事提名的承诺及不存

在谋求控制权及资产注入计划的

承诺：

"

（

1

）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完

成后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增持广陆数测股份， 不单

独或共同谋求广陆数测第一大股

东地位；（

2

）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单独或共同与

其他投资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以成为广陆数测第一大股东或控

股股东；（

3

）本承诺人本次交易后

完成

12

个月内单独或共同向广陆

数测推荐董事合计不超过

2

名、高

级管理人员合计不超过

2

名，不谋

求控制广陆数测公司董事会及管

理层， 不通过任何非正常途径影

响广陆数测所有业务的正常经

营。

"

七、关于中辉乾坤盈利预测

的承诺： 中辉乾坤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净利润和

2016

年度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下同）分别不低于

1,728.26

万元、

2,

230.00

万 元 、

2,660.00

万 元 和

2,

660.00

万元。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各

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

诺利润的， 中辉世纪和中安华视

将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广陆数

测进行补偿。

2013

年

11

月

18

日 持续有效

报告期内以上

承诺严格执行

中辉世纪传媒发

展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在本次

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的

80%

自

股份上市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转让，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公司股份的

20%

自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报告期内以上

承诺严格执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彭朋

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桂林广陆

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广陆数测

"

）拟非公开发行股

票， 本人持有广陆数测

18.04%

的

股份， 对避免与广陆数测产生同

业竞争、 规范与广陆数测之间的

关联交易作出如下承诺：

1

、本人、

本人的直系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

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 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经营与广陆数测及其控制

的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2

、本

人、 本人的直系亲属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的直接或间接经营

与广陆数测及其控制的公司相同

或相近的业务的公司或企业中担

任职务。

3

、本人、本人的直系亲属

及本人、 本人的直系亲属控制的

企业将尽量减少与广陆数测的关

联易。 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

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 公允

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

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

定。

4

、本人确认并声明，本人在签

署本承诺函时是代表本人、 本人

的直系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直系

亲属控制的企业签署的。

5

、 本人

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声明

或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声明或

承诺。 任何一项声明或承诺若被

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

项声明或承诺的有效性。

2012

年

04

月

25

日 持续有效

报告期内以上

承诺严格执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彭朋

一、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郑重承诺如下：

1

、本人

保证现时不存在经营与股份公司

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

2

、 本人

保证将不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生产、

研究和开发任何对股份公司构成

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相

同或相似或可替代的产品， 并愿

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

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

、本保证、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

人不再作为股份公司股东为止。

4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函及本

函项下的保证、 承诺即为不可撤

销。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离任并委托公司申报个人

信息后， 登记结算公司自其申报

离任日起

6

个月内将其持有及新

增的本公司股份予以全部锁定，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月内通

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到期后将

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全

部自动解锁。

2007

年

01

月

23

日 持续有效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１３０％

至

１８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５

，

０００

至

６

，

０８７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１７３．８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子公司新业务业绩增长；收购水木动画有限公司并表后增加的业绩。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彭朋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东方网络 公告编号:2015-107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以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本公司董事共

9

名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会议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彭朋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

[

上述详细内容刊登于

www.cninfo.com.cn]

。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更名的议案》

;

为适应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

拟将以下全资子公司进行更名

:

由原“深圳市广陆新媒体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东方时代新媒体有限公司”。

由原“桂林广陆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以上名称最终以工商变更登记核准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3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拟设立“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

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工作。

[

详见刊登于

www.cninfo.com.cn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东方网络 公告编号:2015-108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分公

司的议案》。公司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

、分支机构性质

:

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

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3

、营业场所

:

北京

4

、经营范围

(

拟定

):

影视、动漫、游戏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

凭许可证经营

);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

;

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

凭许可证经营

);

影视、动漫、游戏产品的策划、开发、制作

,

并通过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络

进行相关产品的发行、运营

;

影视、互联网、传媒等产业的投资与投资管理。

5

、负责人

:

刘荷卿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营业场所、经营范围等事项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

二、拟设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设立目的

:

公司在北京设立分公司

,

有利于公司优化管理、整组提效、降低营运成本

,

更好的发展业务。

2

、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上述设立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

登记手续

,

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三、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有关分公司设立事宜。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2015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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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名称从

2015

年

9

月

26

日变更登记为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旗下基金代销机构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的代销义务并不因名称的变更而受到影响，原代销义务

由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承继。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证券简称：*ST霞客 公告编号：2015-125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收到胡庆文先生、王琪瑢

先生和朱道武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胡庆文先生、王琪瑢先生和朱道武先生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申请自

2015

年

10

月

28

日起辞去公司副总经

理职务。胡庆文先生本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王琪瑢先生和朱道武先生本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

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胡庆文先生、王琪瑢先生和朱道武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54� � �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3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入选中上协“国防军工板块”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网站获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近日发布最新的

"

国防军工板块

"

和

"

国防军工相关板块

"

名单。其中

"

国防军工板块

"

名单共

91

家，新增

25

家，本公司为新增

25

家公司之一。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99� � � �证券简称：ST*酒鬼 公告编号： 2015-51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连续

3

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14.2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一、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

2015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发布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公告》，根

据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除此信息外，经向公司管

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

,

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5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二、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目前已披露的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

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风险提示

1

、公司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公告》。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果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数，公

司股票将自

2015

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暂停上市， 暂停上市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

年度报告或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股票

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3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51� � �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75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解除股权质押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冠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冠源投资

"

）的通

知，冠源投资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

2015

年

10

月

28

日与质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兵团

支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

2,200

万股、

2,200

万股合计

4,400

万股的股权解除质押的登记

手续。本次解除质押的总股数

4,400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3.71%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

。

二、再次质押股权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接到冠源投资的通知， 冠源投资再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460

万股无限售流通

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兵团支行， 并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一年。

截止本公告日，冠源投资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为

32,093.270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89%

。冠源投资

本次质押的总股数为

1,460

万股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4.55%

。累计质押的总股数为

7,560

万股

,

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

23.56%

，占公司总股本的

9.63%

。

本次股权质押是为冠源投资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兵团支行的壹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所做的质押担保，冠源投资能够按期足额偿还上述贷款，不存在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锦江股份(600754)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锦江股份

(

股票代码

:600754)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

,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

平、合理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公

告

)

的要求

,

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10

月

29

日起对公司旗

下基金持有的锦江股份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10-30


